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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环复〔2021〕1号

对梁河县政协十五届六次会议
第54号提案的答复

赵家敏委员：
您提出《关于请求帮助解决平山乡上河东村集益村搬迁点生化池设施建设缺口资金》的提案，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是深化美丽乡村建设、提升农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必要举措；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建设美丽云南的具体行动，也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亟待攻克的阻碍。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之路，在云南省委、省政府和德宏州委、州政府和县委、县政府统一工作部署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专项行动后，梁河县坚持全面治理和扩面改造并重，于2020年编制了《梁河县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各级各部门积极向上级争取项目资金，按农村生活区域分批分期逐年争取项目实施，计划到2035年基本完成梁河县共380个村庄生活的污水治理，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污染得到有效管控，农村地区水环境质量全面改善和提升。 
近年来，易地搬迁工作争取项目和资金支持推进了部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试点项目，在全县建成了16个农村生活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并投入运行，平山乡上河东村集益村搬迁点生化池设施就是其中之一。
目前，县政协主席会议已审议通过了2021年提案办理专项资金解决18件县政协委员提案事项所需部分资金的决议，安排3万元用于解决平山乡上河东村集益村搬迁点生化池设施建设缺口资金。请工程责任单位做好项目施工协议、竣工验收、结算清单、工程发票、工程施工前、完工后图片等资料的收集整理，县财政将于近期将提案办理专项资金拨付到平山乡政府，按财务管理制度报账。
赵家敏委员，您提出的建议很好，希望您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生态环境工作，继续推进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把梁河建设成生态宜居的美丽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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